
淄博市人民政府
关于加强道路交通管理的通告

淄政字〔2015〕125 号

为加强道路交通管理，规范道路交通秩序，保障道路安全

畅通，根据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特作通

告如下：

一、205 国道桓台寿济路路口至博山凤凰山西路路口、309

国道临淄北齐路路口至周村庆淄路路口，6 时至 21 时禁止拖拉

机、农用三轮运输车、畜力车通行。

二、市、区县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适

时发布交通管理通告，对有关道路作出禁止或限制车辆、行人

通行的规定。确需进入禁行路段的车辆，必须按规定到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办理临时通行证。

三、车辆、行人必须各行其道，严格按交通信号和标志标

线通行，严禁机动车随意掉头、逆向行驶、压线行驶、抢超强

会。机动车变更车道应当开转向灯示意。城区道路禁止机动车

鸣喇叭。

四、严禁无牌车、报废车、拼装车等带病车上路行驶。严



禁无证、酒后、疲劳驾车。严禁车辆超速、超员、超载行驶。

严禁车辆在道路上追逐竞驶。

五、机动车及驾驶员必须按规定参加定期检（审）验，机

动车达到报废标准的，必须按规定办理注销登记。机动车的噪

声和排气污染，不得超出国家规定的标准。

六、道路上设有二轮摩托车专用道的，二轮摩托车应当在

专用道上行驶。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

盔。

七、教练车必须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场地、

道路进行驾驶技能教练。

八、出租车必须按规定行驶或停靠，严禁随意停车、急停

猛拐、争抢顾客、争道抢行。严禁机动三轮车、人力三轮车从

事客运经营活动。

九、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参与城市道路规划，设置

道路交通设施应当实用、美观、有效、符合标准。

十、不准攀爬、跨越交通护栏。不准擅自移动和损坏交通

设施，造成损失的，必须按规定予以赔偿；损坏交通设施后逃

逸的，应当按规定处罚。对举报破坏交通设施的，应当给予奖

励。

十一、建设公共建筑物、公共广场或商业街（区），必须

设置相应规模的停车场。在公路两侧建设建筑物，必须留有足



够的停车场地，停车场建设符合规范要求，并进行硬化、绿化、

美化。经营性公共停车场必须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十二、严禁占用道路摆摊设点、停放车辆、堆物作业、打

场晒粮、进行集市贸易和其他妨碍交通的活动。不准在公路两

侧乱设广告、标语牌和搭设彩门。在道路两侧和隔离带中种植

的行道树、绿篱、花木，设置的广告牌、横跨道路的管线，不

准遮挡路灯、灯光信号、交通标志，不准妨碍安全视距和车辆、

行人通行。

十三、因工程建设需要占用、挖掘道路，或者跨越、穿越

道路架设、增设管线设施，应当事先征得道路主管部门的同意；

影响交通安全的，还应当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

挖掘道路的施工现场，须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竣工

后，须及时清理现场，恢复道路原状。

十四、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停车，

保护现场；造成人身伤亡的，车辆驾驶人应当立即抢救受伤人

员，并迅速报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

因抢救受伤人员变动现场的，应当标明位置。乘车人、过往车

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未造成人身伤亡交通事故，

当事人对事实及成因无争议的，可以即行撤离现场，恢复交通，

自行协商处理损害赔偿事宜；不即行撤离现场的，应当迅速报

告执勤的交通警察或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仅造成轻微财



产损失交通事故，并且基本事实清楚的，当事人应当先撤离现

场再进行协商处理。

十五、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被扣留的车辆应当妥善保

管，不得使用。逾期不来接受处理，并且经公告三个月仍不来

接受处理的，对扣留的车辆依法处理。因逾期不接受处理而产

生的车辆保管费用，由车辆驾驶人、所有人或管理人承担。

十六、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学校、社区和其他组织，

应当认真落实交通安全责任制，加强对所属人员的交通安全教

育，及时消除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及时排查、消除道路交通安

全隐患，共同做好交通安全工作。对发生较大交通事故负有责

任的，除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外，还将依法追究其所在单位

有关领导的责任。

十七、单位和个人应当自觉遵守道路交通管理法规，服从

交通管理，维护交通秩序。

十八、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严格依法行政，科学管

理，确保道路交通秩序良好、安全畅通。

十九、违反本通告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二十、本通告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2003 年 5 月 8 日《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道

路交通管理的通告》自本通告施行之日起同时废止。



淄博市人民政府  

2015 年 12 月 1 日 


